
卫理神学院申请入学须知
 

*神学系和礼拜与音乐科*

入学资格
本院之开办，旨在训练立志献身奉献主和主教会的弟兄姐妹。因此，凡申请入学者必须具备
下列三项条件：
1. 申请者必须重生得救、清楚蒙召献身于耶稣基督及主的教会，作传福音与牧养的工

作。
2. 申请者必须品行端正、身体健壮、刻苦耐劳、口齿清晰、文笔通顺及愿意过肢体生

活。
3. 申请者必须有学历证书以证明其有足够能力可以研读神学及吸收知识。

本院对入学资格极为慎重。任何入院之学生，如在学院生活中未能符合上述任何一项条件，
可能随时饬令该生停课。

申请程序
1. 申请者必须详细填完学院的报名表格一份，同时要附寄：

• 蒙恩(讲明你如何成为基督徒)及蒙召(讲明你如何清楚神呼召你献身)见证各一
篇(约一千字)

• 复印一份九号或以上毕业成绩表(若选礼拜与音乐科，附上乐理证书)
• 最近三个月内的半身相片两张
• 教会主理或代理牧师或传道之推荐信(由本院发出的表格）
• 体格检验证明书(由本院发出的表格）

2. 本院有权以公正之理由拒绝取录任何申请者入学。
3. 所有文件请寄给本院院长/教务主任收。

地址: NO.51, Jalan Tun Abang Haji Openg, P. O. Box 78, 96007 Sibu, 
Sarawak.
电话: 084-321409
传真: 084-341409
电邮: principal@mtssibu.edu.my

4. 报名日期: 每年正月一日开始至六月卅日截止(海外)
 每年四月一日开始至八月卅一日截止(本国)
5. 神学先修班报名日期：每年二月十五日开始至四月卅日截止。

研读课程

*神学系*
1. 道学硕士(M. Div.)大学毕业者(为期三年)
2. 道学士(B.D.)给十一号毕业并拥有二科主修科及两科副修科及格或同等学历者(为期

四年)
3. 神学士(B.Th.)给九号毕业并拥有乙等文凭或同等学历者(为期四年)
4. 神学文凭(Dip.Th.)给九号毕业并拥有丙等文凭或同等学历者(为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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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与音乐科*
1. 学士(B.A.)至少九号乙等或以上毕业及乐理/乐器/声乐五级毕业者(为期四年）
2. 文凭(Diploma)至少九号丙等毕业及乐理/乐器/声乐五级毕业者(为期三年)
3. 证书(Certificate)至少九号成绩及乐理/乐器/声乐五级毕业者(为期二年)

助学金
凡攻读神学系者(不包括礼拜与音乐科)可向年会牧职部申请教会助学金。


